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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县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离田主体建设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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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桃源县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
离田主体遴选方式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采取自愿申请与竞争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由遴选专家组对申报离田主体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分，评分内容和标准如下：
1.农业企业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独立、健全的相关管理制度，严格依法依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符合条件的计30分，不符合要求的计0分并取消遴选资格；
2.提供单位（个人）征信证明材料，无不良征信的计10分，有不良征信纪录的取消遴选资格；
3.提供自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组织简介、从事秸秆收储利用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等相关工作经历以及承担项目下一步工作打算等。提供相关工作经历证明材料作为附件。遴选专家根据离田主体提交的自评报告进行评分，最高得分30分；
4.主体根据评选内容提交遴选资料，遴选专家根据主体提交的资料完整度进行评分，最高得分30分。
5.根据专家打分结果计算各主体平均得分，按得分高低排序，遴选按照得分高低确定4个离田主体加入2025年秸秆综合利用工作。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形式实施，主体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参与。

附件3

桃源县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主体补贴农机使用要求协议

甲方：桃源县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管理站
乙方：
为确保桃源县秸秆综合利用项目顺利实施，规范补贴农机具、厂房的使用管理，根据项目要求，甲乙双方就补贴农机具的使用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组织乙方参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并对乙方在项目实施中新建的厂棚、机具设备进行登管，按政策予以补贴，机具补贴额度不超过购机总额的50%，厂棚补贴不超过150元/平方米。
2.甲方有权不定期对机具在位、使用及保养情况进行核查。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参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享受补贴的农机具、厂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必须连续使用3年以上，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买卖、转让、变卖、抵债、馈赠或作为实物投资入股）将农机具转移给第三方，也不得长期闲置、弃置。
2.乙方参与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所购置农机具、所建厂棚在3年内应优先保障本县域内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的作业需求，确保本县秸秆及时处理。
3.乙方应对机具操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确保机具运行安全。
4.乙方应对机具进行定期保养和维修，确保机具正常运行。
5.乙方应做好秸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过程中的安全工作，承担因安全事故造成的一切经济责任与刑事责任。
6.乙方因特殊情况需提前停止使用项目中所购买的农机具、厂棚，需提前书面告知甲方并说明原因，经甲方同意后方可实施，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日期：2026年  月  日          日期：2026 年  月  日

